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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结构性存款（保本浮动收益）

● 投资金额：人民币25,000万元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2026年 1月 30日，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选择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一、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且不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更好地实

现资金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维护股东利益。

（二）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为2.5亿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2025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3号），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公开发行了3,802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02,000,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不含税）3,527,452.8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98,472,547.18元。上述

资金已于2025年10月17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5）351C000321号《验资报告》。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超募资金总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2025年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10月17日

380,200.00万元

379,847.254718万元

√不适用□适用，______万元

项目名称

泉 惠 石 化 工 业 区 2 ×
660MW超超临界热电联产
项目

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

□是 √否

累 计 投 入 进 度
（%）

22.13

40.01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

2026年12月

2030年2月

（四）前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
2026 年第一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个月）

单位大额存单
2025 年 第 053
期（3 个月暖冬
优享）

受托方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产品金额
（万元）

10,000

50,000

起息日

2026/02/
12

2026/02/
13

到期日

2026/05/
12

2026/05/
13

年 化 收 益
率（%）

0.9

0.9

赎回金额
（万元）

10,000

50,000

实际收益
（万元）

22.50

109.73

（五）本次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
款

受托方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期限

60天

投 资 金
额

（万元）

25,000

收益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1.60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否

是 否 符
合 安 全
性高、流
动 性 好
的要求

是

是否存在
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

为

否

（六）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现金管理类型

普通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普通大额存单

普通大额存单

普通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50,000

20,000

10,000

20,000

45,000

40,000

40,000

20,000

25,000

实 际 收 回 本 金
（万元）

50,000

20,000

10,000

-

-

40,000

-

-

-

实际收益
（万元）

109.72

45.91

22.50

-

-

75.95

-

-

-

254.08

185,000.00

6.75

62.56

185,000

150,000

35,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

-

-

20,000

45,000

-

40,000

20,000

25,000

150,000

二、现金管理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本次现金管理风险

尽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投资风险可控，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重大不

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现金管理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现金管理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合理阶段性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严格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

金。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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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99 转债简称：福能转债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2、3、4项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不包含5％；不包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楼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益胜先生。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5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34,416,26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0.6151％。

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4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496,25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754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4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2,617,
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909％。

4、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2,092,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09％；反

对 2,32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79％；弃权 1,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2,08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6％；反

对 2,32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01％；弃权 1,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9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1.0923％；反对 2,325,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42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2,090,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97％；反

对 2,32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79％；弃权 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91,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1.1457％；反对 2,32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282％；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2,092,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09％；反

对2,31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5％；弃权1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93,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1.2069％；反对 2,311,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965％；弃权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2,08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65％；反

对2,31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5％；弃权1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超、徐新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2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于2026年4月

24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发出，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
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5日上午 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二期11号楼40层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隋国栋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1人，代表股份100,375,39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0.476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85人，代表股份724,70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99,651,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0.1125%。

3、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183人，代表股份724,1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1%。

4、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0,355,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0%；反

对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704,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65%；反对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70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6%。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0,35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

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704,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27%；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838%；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6%。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工作情况向股东会作了述职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0,355,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0%；反

对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704,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65%；反对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70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6%。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43,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0%；反

对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92,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06%；反对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909%；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5%。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0,341,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

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9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2809%；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56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7%。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4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反

对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94,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8328%；反对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700%；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2%。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910,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1%；反对

449,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4%；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6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8873%；反对449,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9739%；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8%。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为隋国栋先生及北京国脉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隋国栋先生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7,144,976股，北京国脉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8,063,383股，上述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共为75,208,359股，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123,646,884股，关联股东隋国栋先

生及北京国脉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议案表决中予以回避，其所代表的股份数未计

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25,126,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9%；反对2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84,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4391%；反对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842%；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66%。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8.0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为刘峰先生、刘超先生、许欢先生。刘峰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5,
316,123股，刘超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9,080,616股，许欢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
200股，上述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共为24,397,939股，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 174,457,304股，关联股东刘峰先

生、刘超先生、许欢先生在议案表决中予以回避，其所代表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同意75,938,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7%；反对2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8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85%；反对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842%；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2%。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8.0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34,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

对2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83,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3149%；反对2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739%；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12%。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胡天任律师及丁秋艳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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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9:15-9:

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恩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81人，代表股份343,934,02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1.2879％。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33,272,52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628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5人，代表股份10,661,4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599％。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计 780人，代表股份 11,331,99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701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

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028,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7%；反对 665,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弃权239,5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095%；反对

665,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69%；弃权239,5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3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060,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9%；反对 630,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4%；弃权243,1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875%；反对

63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72%；弃权243,1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5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9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574%；反对632,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0%；弃权201,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9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84%；反对

63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57%；弃权201,2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5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89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6990%；反对835,2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9%；弃权19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9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655%；反对

83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09%；弃权199,8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36%。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2025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58,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453%；反对673,7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弃权202,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698%；反对

673,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57%；弃权202,2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4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敞口）及向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8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520%；反对656,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弃权196,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8,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25%；反对

656,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5%；弃权196,9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8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议案》
7.0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额度合计36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974,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211%；反对713,7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5%；弃权245,4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359%；反对

713,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85%；弃权245,4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5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2 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额度15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46,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420%；反对681,1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20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44,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695%；反对

681,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08%；弃权206,2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98,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570%；反对624,8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7%；弃权210,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96,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46%；反对

624,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42%；弃权210,9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12%。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0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302%；反对713,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3%；弃权214,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04,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12%；反对

713,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23%；弃权214,9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65%。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836,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6810%；反对909,3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87,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4,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172%；反对

90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45%；弃权187,9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82%。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832,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6798%；反对849,6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0%；弃权251,4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32%；反对

849,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77%；弃权251,46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 牛金刚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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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曹政宜先

生、李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自2020年05月起开始任职，连续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已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独立董

事任职期限的相关规定，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将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属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

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

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公司将按照规

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选举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公司业务发展、

经营管理及公司治理等重大工作给予指导，为公司的规范运作、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公司董事会对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1、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出具的书面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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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满六年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

广州花城星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2,25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无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与私募基金广州

天使投资母基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关联方广州花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广开星璨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铂鸿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同投资设立广州花城星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花城星启

基金”），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2,250万元，认缴比例为1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与专业机构合

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二、本次对外投资终止情况

基于当前相关工作进展，并综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等因素考虑，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

止本次投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签署花城星启基金合伙协议，亦未实缴出资。本次公司终止与

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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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终止公告


